外购蒸汽管道转让合同（范本）

[bookmark: _GoBack]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惠州市惠南产城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标的物为甲方位于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泰路1号惠创未来城内一条外购蒸汽管道，该管道自项目东南侧围墙外供热管道接入点起，沿东南侧围墙向北至约240米处，再向西进入地下管廊，沿地下管廊至附属栋9（原动栋）止。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单位
	数量
	建造日期
	备注

	1
	蒸汽管道
	DN200,
1.6Mpa
	中国南海工程有限公司
	米
	600
	2018年11月20日
	包含600米φ219*6.0mm无缝钢管、90.08m厚135mm岩棉保温层、90.8m铝箔纤维放射层、不锈钢板及管道配套的弯头、阀门、法兰、三通、闸阀、支架等配件。


二、转让价格与支付方式
（1）甲方通过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将标的物以惠公易产仲恺[202X] XXX号公开挂牌，乙方作为最终受让方，成交价为人民币        万元（不含税）。
（2）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成交价款及相关税款的100%以转账方式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即人民币                （小写：¥   元）（含13%增值税价）。
（3）甲方账户信息：
开户名：惠州市惠南产城发展有限公司 
账  号：666557736258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4） 甲方应于资产交接手续办理完成后及时向乙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资产交付
双方签订合同且乙方全额支付本合同约定价款后，甲乙双方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理标的资产交接手续，并在《资产交割书》上签字盖章确认。
四、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向乙方移交本次转让标的物。甲方保证对标的物拥有完整所有权，无任何第三方权利主张或负担。
（2）甲方应积极配合提供该蒸汽管道竣工图纸等相关资料给乙方。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乙方已对标的物进行了尽职调查，现场查看并详细确认了标的物的质量、使用性能、瑕疵等具体信息，完全认可接受标的物现状、误差和瑕疵，同意按标的物现状进行受让，同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风险和损失。合同签订后，乙方不得无故拒绝接收本次转让标的物，不得以标的物现状存在的瑕疵或不可抗力造成的瑕疵为由拒绝接收。
　　（2）该蒸汽管道原则上优先保障惠创未来城项目供给；若乙方有拆除该蒸汽管道的计划，须提前向甲方报备，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依规开展拆除工作。
七、违约责任
1.乙方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未按时支付交易价款的，每延期一天，应按合同货款总额或差额的0.4‰（万分之四）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仍应履行付款义务。逾期超过15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支付交易价款总额的8%作为违约金。
2.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包括守约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鉴定费、送达费、保全保险费、翻译费、公告费及其他费用）。
八、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均有权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
九、其他约定事项
1.乙方进入甲方场地，必须遵守甲方安全文明施工等相关管理制度，对不听从甲方管理的人员、车辆，甲方有权清理出场。
2.乙方人员必须拥有相应资质，按照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进行管道修缮、复用、使用。若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及其他第三方的人身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责任。
3.自《资产交割书》签署之日起，标的物的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环境污染责任等全部责任即时转移至乙方。
十、合同的生效
1.《资产交割书》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3.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伍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签字盖章页）　

甲方：惠州市惠南产城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